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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师发〔2025〕15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北师范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级别 

认定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《湖北师范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级别认定办法》已经学校审议

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湖北师范大学 

2025 年 4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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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师范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级别认定办法 

 

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科研评价工作，在《湖北师范大学省部

级以上科研项目级别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湖师发〔2020〕39 号）

的基础上，根据当前学术评价总体情况和各类纵向项目特点，特

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纵向科研项目是指党和政府部门设立的各类科学研究计

划项目和基金项目，根据项目来源、计划（基金）性质和学术评

价共识，划定各个项目级别。 

二、本办法将纵向科研项目划分为国家级项目、省部级项目、

厅级项目和市级项目四类，其中国家级项目分为 G-A、G-B、G-C、

G-D 和 G-E 五个等级，省部级项目分为 S-A、S-B、S-C 和 S-D 四

个等级。 

三、本认定办法采取清单式认定，明确列出项目类别、项目

名称、项目等级、项目发布部门等名目。凡属于此清单（见附件）

所列项目，皆按照相对应级别认定。不属于此清单项目，或不能

依据本办法认定级别的，须由学校学术委员会另行认定。 

四、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湖北师范大学省部级以

上科研项目级别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湖师发〔2020〕39 号）同

时废止。本办法解释权归属学校科学研究发展院。 

 

附件：1.纵向科研项目级别认定一览表（自然科学类） 

2.纵向科研项目级别认定一览表（人文社科类）  

湖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5 年 4 月 3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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